
外 事 纪 律 须 知
1、组团单位要对团组人员开展因公出访行前教育。出访期间实行团长负责制，团长对团组的境外活动负总责，管理和督促团组成员严格遵守各项外事纪律。

2.请严格按批准的往访国别、地区和外停留时间（离抵境当日计入在外停留时间，以边检盖章日期为准）合理安排行程，不得擅自延长在外停留时间；不得擅自更改行程，增加出访国家、地区或城市（包括转机）；不得参加与访问任务无关的活动和会议。除因事先报备的搭乘凌晨航班或不可抗力造成在外超期外，其余未经事先批准的超期、绕道行为均按规定移交纪检部门。
3、主动接受我驻外使领馆的领导和监督。请登录中国领事服务网http://cs.mfa.gov.cn,浏览有关注意事项和安全提示，注意了解往访国的安全形势和当地治安状况。如遇突发事件或紧急情况应及时请示报告，必要时请报警并寻求中国驻当地使领馆的帮助。领保电话：12308。要确保护照安全，若有遗失或失窃要及时报警，索取报警回执，并到我驻外使领馆补办旅行证件，回国后立即上缴市外办并附情况说明。
4、增强安全保密意识，未经批准，不得携带涉密载体（包括纸质文件和电磁介质等）；妥善保管内部材料，未经批准，不得对外提供内部文件和资料。并在回国后及时向派出单位和国家安全机关报告，拨打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电话。
5、在外期间自觉抵制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的非法宣传和渗透，不传阅、携带、寄递各类非法宣传品。
6、团组核销出访经费时应提交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、酒店住宿票据等有效原始票据。如旅费和住宿费由邀请方支付，应向邀请方复印有关原始票据备查。不得借出访之机谋取私利；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收送礼品。
7、严禁前往赌博场所；严禁出入色情场所和观看色情表演，不得参加涉及低级趣味的娱乐游览项目。
8、建议团组人员办理中国公民境外意外伤害及紧急救援保险，并在出境前办妥手续。
9、未按报批时间成行、推迟出访的应书面报告我办。出访时间推迟超过三个月或跨年度出访应重新报批。
10、根据工作需要，配合派出单位或国家安全机关的回访工作。
本人已认真阅读以上事项并保证遵守。
团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团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  月     日
备注：本须知可以全团所有人签在一张上，也可1人签1张。
